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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依据 GB/T 1.1—2009《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浙江省品牌建设联合会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由浙江方圆检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牵头组织制定。 

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巨江电源科技有限公司。 

本标准参与起草单位：浙江方圆检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巨江电源制造有限公司、浙江杰斯特   

电器有限公司、浙江天能动力能源有限公司（排名不分先后）。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武占国、许恒、华思昊、张冰冰、陈吉海、夏维维、刘建国、孙爱军、张伟、

刘洋、让光贵、朱茂华、袁学海、轩忠梁、孙刚、张恒靖、邵锋。 

本标准由浙江方圆检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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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动用铅酸蓄电池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起动用铅酸蓄电池的基本要求、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输、

贮存、质量承诺等内容。 

本标准适用于额定电压为12 V，供各种汽车、拖拉机及其他内燃机的起动、点火和照明用排气式铅

酸蓄电池(以下简称蓄电池)和阀控式(有气体复合功能)蓄电池。 

本标准不适用于作为其他目的的蓄电池，如铁路内燃机起动用蓄电池。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

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469—2013  铅锭 

GB/T 625—2007  化学试剂  硫酸 

GB/T 5008.1—2013  起动用铅酸蓄电池  第1部分：技术条件和试验方法（IEC 60095-1:2006，MOD） 

GB/T 5008.2—2013  起动用铅酸蓄电池  第2部分：产品品种规格和端子尺寸、标记（IEC 

60095-2:2009，MOD） 

GB 13746—2008  铅作业安全卫生规范 

JB/T 2599  铅酸蓄电池名称、型号编制与命名办法 

铅酸蓄电池行业规范条件（2015年本）(工业和信息化部) 

3 术语和定义、缩略语 

3.1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1  

排气式蓄电池  vented battery 

电池盖上有能析出气体产物的一个或多个排气装置的蓄电池。 

3.1.2  

阀控式蓄电池(有气体复合功能） valve regulated battery（gas recombination） 

正常条件下是密封的，但当内压超过预定值时有让气体析出装置的蓄电池。这种电池正常不能添加

水或电解液。在这种电池中，电解液是不流动的。 

3.1.3  

免维护蓄电池  maintenance free batt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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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满足规定条件下，使用寿命期间不需提供维护的蓄电池。 

3.1.4  

完全充电蓄电池  fully charged battery 

除制造商另行规定外，排气式电池电解液密度在25 ℃时应为1.27 g/cm
3
～1.30 g/cm

3
；阀控式电池

电解液密度在25 ℃时应为1.28 g/cm
3
～1.32 g/cm

3
。静止24 h后排气式电池开路电压应为12.70 V～12.90 

V；阀控式电池开路电压应不低于12.80 V。 

3.2 缩略语 

下列缩略语适用于本文件： 

SOC ── 荷电状态（State of Charge） 

DOD ── 放电深度（Depth of Discharge） 

C20 ── 20 hr容量（20 Hour Rate Capacity） 

RC ── 储备容量（Reserve Capacity） 

CCA ── 冷起动电流（Cold Cranking Ampere） 

4 代号和分类 

4.1 代号 

下列代号适用于本文件： 

Cn ── 20 hr额定容量，单位为安时(Ah)； 

Ce ── 20 hr实际容量，单位为安时(Ah)； 

Cr，n ── 额定储备容量，单位为分(min)； 

Cr，e ── 实际储备容量，单位为分(min)； 

In ── 20 hr放电电流，数值为 Cn/20，单位为安培(A)； 

Icc ── -18 ℃低温起动电流，数值见 5.1.4，单位为安培(A)； 

Icc，L ── -29 ℃低温起动电流，数值为 0.8 Icc，单位为安培(A)； 

Io ── 充电接受试验的放电电流，单位为安培(A)； 

Ica ── 充电接受试验充电到 10 min 时电流，单位为安培(A)。 

4.2 分类 

4.2.1 蓄电池按性能分类如下： 

a) A类：普通类型蓄电池； 

b) B类：长寿命、耐振动型蓄电池； 

c) C类：高温(75 ℃)起动型蓄电池。 

4.2.2 蓄电池按结构分类如下： 

a) 排气式蓄电池； 

b) 阀控式蓄电池。 

5 基本要求 

5.1 研发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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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 企业应具有对产品结构、安全、性能指标（容量、CCA、寿命）、工艺过程等关键内容的全过程

设计开发和优化分析能力。 

5.1.2 企业应具有 AUTO CAD、PRO/E 等辅助设计软件，配置设计工程师，能进行图纸绘制、零件制作、

装配设计等能力。 

5.1.3 产品设计应符合《铅酸蓄电池行业规范条件（2015年本）》对工艺装备、环境保护、安全生产

等方面的要求。 

5.2 原材料 

5.2.1 产品选用的电解铅应符合 GB/T 469—2013中牌号为 Pb999.994的电解铅要求。 

5.2.2 产品选用的合金铅应采用无镉的铅基合金。 

5.2.3 产品选用的硫酸应符合 GB/T 625—2007中分析纯硫酸标准杂质含量要求。 

5.3 生产制造 

5.3.1 作业场所空气中的铅尘浓度、铅烟浓度、废水排放应符合 GB 13746—2008中的规定。 

5.3.2 铅粉制造应采用冷切造粒、球磨铅粉制造工艺或密闭式气相氧化法的工艺。 

5.3.3 电池板栅的生产应采用集中供铅的重力浇铸工艺或使用连铸连轧、冲孔成型及拉网扩展工艺。 

5.3.4 应采用全自动控制温湿度的固化室或固化窑进行电池极板固化、干燥。 

5.3.5 应具有分板、包封和铸焊工序的自动化装备。 

5.3.6 应采用无镉和电池砷含量小于等于 0.01%的制造工艺和具有酸雾集中收集处理设施的内化成工

艺。 

5.3.7 应依托销售渠道建立废铅酸蓄电池回收网络，应具备铅循环回收能力，回收率（产能）达到用

铅量的 20%以上。 

5.4 检测能力 

5.4.1 应配备直读光谱仪、原子吸收光谱仪、蓄电池充放电循环测试设备等先进的检验测试设备，具

备电池各类原辅材料及蓄电池各项性能指标的检测能力。 

5.4.2 蓄电池充放电循环测试设备应具备在线自动检测记录数据功能，并于计算机联网。 

5.4.3 蓄电池化成充电设备应具备整条线路的电流、电压在线全自动检测及电能自动回馈式充放电设

备。 

5.4.4 应具备铅尘、铅烟、废水等有害物质的检测检验能力。 

5.4.5 应具备蓄电池化成后下线全自动在线大电流检测能力。 

6 技术要求 

6.1 蓄电池外观、型号、尺寸、分类、端子尺寸和极性 

6.1.1 蓄电池外观 

蓄电池的外观不得有变形、裂纹、划痕及酸液，且标识清晰。 

6.1.2 型号编制 

蓄电池型号编制应符合 JB/T 2599的要求。详细命名见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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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号意义： 

 

示例1：6 个单体串联的额定容量为 100 A·h 的排气式低温耐振动用-18 ℃起动电流为 650 A 的蓄电池型号命名为

6-QWLZ-100（650）。 

示例2：6 个单体串联的储备容量为 179 min 的排气式低温耐振动用-18 ℃起动电流为 650 A 的蓄电池型号命名为

6-QWLZ-179 min（650）。 

图1 型号命名示意图 

6.1.3 端子尺寸、极性标识 

6.1.3.1 端子尺寸应符合 GB/T 5008.2—2013第 6章要求。 

6.1.3.2 极性标识应符合 GB/T 5008.2—2013第 4.2章要求。 

6.1.4 型号规格、最大外形尺寸 

6.1.4.1 欧洲（欧盟）系列（EU）见表 1和表 2。 

表1 LN 系列蓄电池规格和最大尺寸 

序号 型号 
20 hr 额定容

量 Ah 

-18℃起动电流 

ICC  A 

最大外形尺寸 

mm 

长度（L） 宽度（b） 总高度（h） 

1 LN0 30 300 175 175 190 

2 LN1 51 400 207 175 190 

3 LN2 60 550 242 175 190 

4 LN3 66/70 550/600 278 175 190 

5 LN4 80 680 315 175 190 

6 LN5 88 700 353 175 190 

7 LN6 100 750 394 175 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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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LBN系列蓄电池规格和最大尺寸 

序号 型号 
20 hr 额定容

量 Ah 

-18℃起动电流 

ICC  A 

最大外形尺寸 

mm 

长度（L） 宽度（b） 总高度（h） 

1 LBN0 27 280 175 175 175 

2 LBN1 44 350 207 175 175 

3 LBN2 55 500 242 175 175 

4 LBN3 54/63 500/600 278 175 175 

5 LBN4 70 650 315 175 175 

6 LBN5 88 700 353 175 175 

7 LBN6 100 700 394 175 175 

 

6.1.4.2 北美（AM）系列见表 3。 

表3 北美系列蓄电池规格和最大尺寸 

序号 型号 
20 hr 额定容

量 Ah 

-18℃起动电流 

ICC  A 

最大外形尺寸 

mm 

长度（L） 宽度（b） 总高度（h） 

1 26R 45 350 208 174 197 

2 27 80 600 306 173 203 

3 34 60 500 260 173 200 

4 36R 65 500 260 173 206 

5 59 70 550 255 193 196 

6 65 75 600 306 192 192 

7 75 55 550 230 180 186 

8 78 60 500 260 180 186 

9 85 55 550 230 173 203 

10 86 55 550 230 173 203 

11 100 50 450 260 179 170 

 

6.1.4.3 东亚系列（AS）见表 4。 

表4 东亚系列蓄电池规格和最大尺寸 

序号 型号 
20 hr 额定容

量 Ah 

-18℃起动电流 

ICC  A 

最大外形尺寸 

mm 

长度（L） 宽度（b） 总高度（h） 

1 B17 28 250 167 127 227 

2 B19 32 280 187 127 227 

3 B20 35(36) 280 197 129 227 

4 B24 45 350 238 129 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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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续） 

序号 型号 
20 hr 额定容

量 Ah 

-18℃起动电流

ICC  A 

最大外形尺寸  

mm 

长度（L） 宽度（b） 总高度（h） 

5 C24 45 350 238 135 232 

6 D20 40 350 202 173 225 

7 D23 60 450 232 173 225 

8 D26 60 500 260 173 255 

9 D31 80 600 306 173 255 

 

6.1.4.4 中国系列见表 5。 

表5 中国系列蓄电池规格和最大尺寸 

序号 
20 hr 额定容量 

Ah 

-18℃起动电流 

ICC  A 

最大外形尺寸 

mm 

长度（L） 宽度（b） 总高度（h） 

1 90 600 380 177 235 

2 100 650 405 171 227 

3 100 650 410 177 250 

4 105 750 410 177 250 

5 120 800 410 177 250 

6 120 700 506 180 228 

7 120 750 513 189 260 

8 135 800 513 189 260 

9 140 850 433 177 250 

10 150 800 513 223 260 

11 165 850 513 223 260 

12 180 900 513 223 260 

13 195 900 517 272 260 

14 200 1000 521 278 270 

15 210 1000 521 278 270 

16 220 1000 521 278 270 

注：90 Ah以下产品可参考本标准其他系列产品。 

6.2 蓄电池电解液密度和开路电压 

6.2.1 完全充电的蓄电池电解液密度应符合如下要求： 

a) 排气式蓄电池在 25 ℃条件下应保持在 1.27 g/cm
3
～1.30 g/cm

3
的范围内； 

b) 阀控式蓄电池在 25 ℃条件下应保持在 1.28 g/cm
3
～1.32 g/cm

3
的范围内。 

6.2.2 完全充电的蓄电池在 25 ℃的温度下保持最少 24 h开路状态，端电压应符合如下要求： 

a) 排气式蓄电池应保持在 12.70 V～12.90 V的范围内； 

b) 阀控式蓄电池则应不低于 12.80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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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制造商可根据客户特殊要求规定电解液密度或开路电压。 

6.3 容量 

6.3.1 20 hr容量 

蓄电池按 7.3.1试验时应符合如下要求： 

a) 20 hr额定容量 Cn应符合6.1.4的规定； 

b) 20 hr实际容量 Ce应在第三次或之前的20 hr容量试验时，达到额定容量 Cn。 

6.3.2 储备容量 

蓄电池按7.3.2试验，实际储备容量 Cr，e应在第三次或之前的储备容量试验时，达到额定储备容   

Cr，n。 

6.4 低温起动能力 

6.4.1 -18 ℃低温起动能力 

蓄电池按7.4.1试验时，蓄电池放电至10 s时端电压不小于7.50 V，30 s端电压不小于7.20 V，90 s

端电压不小于6.00 V(90 s端电压为参考值，可由制造商选择)。 

6.4.2 -29 ℃低温起动能力 

蓄电池按7.4.2试验时，蓄电池放电至10 s时端电压不小于7.50 V，30 s端电压不小于7.20 V，90 s

端电压不小于6.00 V(90 s端电压为参考值，可由制造商选择)。 

6.5 充电接受能力 

蓄电池按7.5试验时，充电10 min电流值 Ica与 Io的比值不小于2.3。 

6.6 荷电保持能力 

蓄电池按7.6试验时，以0.6 ICC(A)电流放电30 s，蓄电池端电压不应小于8.00 V。 

6.7 电解液保持能力 

蓄电池按7.7试验时，蓄电池表面不得有电解液渗漏溅出。 

6.8 循环耐久能力 

6.8.1 高温侵蚀 

蓄电池按7.8.1试验时，循环周期不得小于5个周期。 

6.8.2 循环耐久 I 

蓄电池按7.8.2试验时，循环次数不得小于180次。 

6.8.3 循环耐久Ⅱ 

蓄电池按照7.8.3试验，循环单元不得小于5个单元。 

6.8.4 循环耐久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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蓄电池按7.8.4试验时，循环次数不得少于（2.8×Cn＋82）次（适用于20hr容量在60 Ah～220 Ah的

排气式蓄电池）。 

6.8.5 循环耐久Ⅳ 

蓄电池按7.8.5试验，循环次数不得少于(34×Cr，n-581)次(适用于 Cr，n为40 min～150 min的蓄

电池)。 

6.8.6 循环耐久Ⅴ 

蓄电池按7.8.6试验，循环单元数不得小于10单元。 

6.9 水损耗 

6.9.1 排气式蓄电池(免维护蓄电池) 

蓄电池按7.9试验时，按额定容量 Cn计算，蓄电池质量损失不得大于1 g/Ah。 

6.9.2 耐振动性能 

蓄电池按7.10试验时，以 ICC(A)电流放电时，蓄电池放电至30 s端电压不小于7.20 V。 

6.9.3 高倍率放电测试(过程检验) 

蓄电池按照7.11试验时， 不得大于0.40 V。 

6.9.4 气密性（过程检验） 

蓄电池按7.12试验时，应具有良好的气密性。 

7 试验方法 

7.1 试验准备 

7.1.1 试验样品 

7.1.1.1 本部分中没有特殊说明时，试验应在新的蓄电池进行。“新”样品的蓄电池出厂时间不得大

于 60天。 

7.1.1.2 试验前所有蓄电池必须经完全充电。 

7.1.2 蓄电池试验前的完全充电 

7.1.2.1 恒流充电 

7.1.2.1.1 排气式蓄电池恒流充电 

蓄电池在25 ℃±10 ℃条件下，以2 In(A)电流充电至单体蓄电池平均电压达到2.40 V后，再继续充

电5 h(起动试验后的继续充电时间为3 h)。 

7.1.2.1.2 阀控式蓄电池恒流充电 

蓄电池在25 ℃±10 ℃条件下，以2 In(A)恒定电流进行充电，待所有参试蓄电池端电压达到14.80 V

时，以 In(A)电流恒流充电4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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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2.2 恒压限流充电 

蓄电池在25 ℃±10 ℃条件下，以表6中的电压 U1(V)和电流 I1(A)进行充电后，然后以 I2(A)电流

充电4 h。 

表6 蓄电池恒压限流充电方法 

蓄电池类型 U1 I1 I2 充电时间 起动后充电时间 

排气式蓄电池 16.00 V±0.10 V 5 In(A) In(A) 20 h 10 h 

阀控式蓄电池 14.40 V±0.10 V 5 In(A) 0.5 In(A) 20 h 10 h 

注：对不能确定或制造商没有明确说明结构的蓄电池，充电应以恒压限流方式充电。 

7.1.3 蓄电池环境温度设置 

在试验期间，蓄电池应放置在恒温水浴槽中（除另有说明外），温度应符合各项试验要求，其端子

应高出水面上方15 mm～25 mm。如果同一恒温水浴槽中有多个蓄电池，则蓄电池之间距离应不小于25 mm。 

7.2 蓄电池型号、尺寸、端子尺寸和极性检验 

7.2.1 用精度为 1 mm的直尺或具有同等以上精度的量具测量蓄电池外形尺寸、端子尺寸。 

7.2.2 用目视和反极仪检查蓄电池的型号、端子极性。 

7.3 容量试验 

7.3.1 20 hr容量试验 

蓄电池按7.1.2完全充电结束后1 h～5 h内，并以7.1.3的方法保持在25 ℃±2 ℃环境温度中，以In(A)

电流放电，在放电时间内电流值的变化应不大于±2%，放电过程中每隔2 h记录一次蓄电池电压；每隔4 

h记录一次电池温度。当电压达到10.80 V时，每隔5 min记录一次蓄电池电压，当电压达到10.50 V±0.05 

V时，停止放电并记录放电时间和温度。并按式(1)换算到基准温度25 ℃时的实际容量： 

Ce25℃=In×t[1一λ(T-25)]            …………………………（1） 

式中： 

Ce25℃ ── 25℃实际容量，单位为安时(A·h)； 

t ── 放电时间，单位为小时(h)； 

T ── 最终温度，单位为摄氏度(℃)； 

λ ── 0.01，单位为每摄氏度(℃
-1
)。 

7.3.2 储备容量试验 

蓄电池按7.1.2完全充电结束后1 h～5 h内，并以7.1.3的方法保持在25 ℃±2 ℃环境温度中，以25 A

电流放电，在放电时间内电流值的变化应不大于±1%，放电过程中每隔10 min记录一次蓄电池电压，当

电压达到11.00 V时每隔1 min记录一次蓄电池电压，当电压达到10.50 V±0.05 V时，停止放电并记录放

电时间和温度。并按式(2)换算到基准温度25 ℃时的实际储备容量： 

Cr，e25℃=Cr，eT[1－λ1(T-25)]          …………………………（2） 

式中： 

Cr，e25℃ ── 25 ℃温度实际储备容量，单位为分(min)； 

Cr，eT ── 最终温度实际储备容量，单位为分(min)； 

T ── 最终温度，单位为摄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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λ1 ── 0.009，单位为每摄氏度(℃
-1
)。 

7.3.3 20 hr日容量与储备容量关系 

7.3.3.1 储备容量与 20 hr 容量关系按式(3)计算： 

Cr，n=β(Cn)
α                      …………………………（3） 

式中： 

α=1.1828(排气式蓄电池)或α=l.1201(阀控式蓄电池)； 

β=0.7732(排气式蓄电池)或β=1.1339(阀控式蓄电池)。 

7.3.3.2 20 hr容量与储备容量关系按式(4)计算： 

Cn=δ(Cr，n)
γ                                       

…………………………（4） 

式中： 

γ=0.8455(排气式蓄电池)或γ=0.8928(阀控式蓄电池)； 

δ=1.2429(排气式蓄电池)或δ=0.8939(阀控式蓄电池)。 

7.4 低温起动能力 

7.4.1 -18 ℃低温起动能力试验 

蓄电池按7.1.2完全充电结束24 h后，放置在必须带有空气循环的低温箱或低温室中，温度保持在

-18 ℃±1 ℃，时间不低于24 h，或蓄电池任一中间格温度达到－18 ℃±1 ℃时，蓄电池在低温箱或低

温室内进行如下放电： 

a) 以 Icc(A)电流放电30 s，在放电时间内电流值的变化应不大于±0.5%，分别记录放电10 s和30 s

时的蓄电池端电压； 

b) 然后停止放电，静止20 s； 

c) 以0.6 Icc(A)电流放电40 s，在放电时问内电流值的变化应不大于±0.5%，记录40 s时，蓄电池

端电压； 

d) 全部试验在90 s内完成。 

7.4.2 -29 ℃低温起动试验 

蓄电池按7.1.2完全充电结束24 h后，放置在必须带有空气循环的低温箱或低温室中，温度保持在

－29 ℃±1 ℃，时间不低于24 h，或蓄电池任一中间格温度达到-29 ℃±1 ℃时，蓄电池在低温箱或低

温室内进行如下放电： 

a) 以 Icc，L(A)电流放电 30 s，在放电时间内电流值的变化应不大于±0.5%，分别记录放电 10 s

和 30 s时的蓄电池端电压； 

b) 然后停止放电，静止 20 s； 

c) 以 0.6 Icc，L(A)电流放电 40 s，在放电时间内电流值的变化应不大于±0.5%，记录 40 s时，

蓄电池端电压； 

d) 全部试验在 90 s内完成。 

7.5 充电接受能力试验 

7.5.1 蓄电池按式(5)计算放电电流： 

Io=Ce/10                      …………………………（5） 

式中： 

Ce ── 三次容量放电之中最大一次 20 hr 实际容量，单位为安时(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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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 放电时间，单位为小时(h)。 

注:进行储备容量试验蓄电池应按 7.3.3 换算出 20 hr 容量进行试验。 

7.5.2 蓄电池按 7.1.2完全充电结束后 1 h～5 h内，并以 7.1.3的方法保持在 25 ℃±2 ℃环境温度中，

以 Io(A)电流放电 5 h。 

7.5.3 放电结束后，立即将蓄电池放入温度为 0 ℃±1 ℃的低温箱或低温室内至少 20 h。 

7.5.4 蓄电池从低温箱或低温室取出后 1 min内按 14.40 V±0.10 V电压充电，限制最大电流为 100 A，

10 min 后记录充电电流 Ica(A)。 

7.6 荷电保持能力试验 

将按7.1.2完全充电的蓄电池旋紧液孔，擦净表面，在温度为40 ℃±2 ℃水浴槽中开路放置49天后，

以0.6 ICC(A)电流进行-18 ℃低温起动放电，记录30 s电压。 

7.7 电解液保持能力试验 

7.7.1 将完全充电的蓄电池开路放置在温度 25 ℃±5 ℃环境中存放 4 h。 

7.7.2 必要时应再次调整每个单体蓄电池中电解液面高度至规定位置。 

7.7.3 对于有液孔塞的蓄电池必须旋紧，然后擦净蓄电池表面。 

7.7.4 蓄电池向前、后、左、右四个方向依次倾斜，每次倾斜间隔时间不小于 30 s，倾斜方法如下： 

a) 蓄电池在1 s内，由垂直位置倾斜45°； 

b) 然后蓄电池在这个位置上保持3 s； 

c) 之后蓄电池在1 s内，由倾斜位置恢复到垂直位置； 

d) 用目测法观察，电解液有无溅出。 

7.8 循环耐久能力试验 

7.8.1 高温侵蚀试验 

7.8.1.1 试验条件 

蓄电池按7.1.2.2恒压限流充电10 h，并以7.1.3的方法保持在60 ℃±2 ℃环境温度中。 

7.8.1.2 试验过程 

蓄电池按以下步骤进行试验： 

a) 蓄电池在60 ℃±2 ℃环境温度中以14.00 V±0.01 V恒压充电13天； 

b) 然后蓄电池在60 ℃±2 ℃环境温度中开路静止13天； 

c) 将蓄电池温度降至25 ℃±2 ℃，必要时应调整每个单体蓄电池中电解液面高度至规定位置； 

d) 蓄电池按7.1.2.2恒压限流充电6 h后，在25 ℃±2 ℃环境温度中开路静止20 h； 

e) 蓄电池在25 ℃±2 ℃环境温度中，以0.6 Icc(A)电流放电30 s，记录30 s电压； 

f) 以上由 a)到 e)构成一次完整测试循环，当30 s蓄电池端电压低于7.20 V试验终止。 

7.8.2 循环耐久 I试验 

7.8.2.1 试验条件 

蓄电池按7.1.2完全充电后，并以7.1.3的方法保持在25 ℃±2 ℃环境温度中。 

7.8.2.2 试验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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蓄电池按以下步骤进行试验： 

a) 蓄电池以5 In(A)电流放电1 h； 

b) 然后以表6中 U1(V)电压充电2 h 55 min，最大限流为10 In(A)； 

c) 再以排气蓄电池充电电流2.5 In(A)或阀控式蓄电池充电电流0.5 In(A)，充电5 min； 

d) 以上由 a)到 c)构成一次完整测试循环，蓄电池在循环放电时端电压不得低于10.50 V，否则试

验终止； 

e) 循环180次时按7.4.1进行-18 ℃±1 ℃低温起动放电，放电电流0.6 ICC(A)，放电时30 s电压不

低于7.20 V。 

7.8.3 循环耐久Ⅱ试验 

7.8.3.1 试验条件 

蓄电池按7.1.2完全充电后，并以7.1.3的方法保持在25 ℃±2 ℃的环境温度中。 

7.8.3.2 试验过程 

蓄电池按以下步骤进行试验： 

a) 蓄电池以5 In（A）电流放电2 h； 

b) 然后以表6中 U1（V）电压充电4 h 45 min，最大限流为 I1（A）； 

c) 之后以排气式蓄电池充电电流2.5 In（A）或阀控式蓄电池充电电流0.5 In（A），充电15 min； 

d) 以上由 a)到 c)构成一次测试循环，反复循环18次为一个单元； 

e) 蓄电池按7.1.2.2充电，充电时间限制在6 h； 

f) 蓄电池开路静止5 h； 

g) 以5 In（A）恒流放电，终止电压10.00 V±0.05 V，计算放电容量不得低于0.5 Cn，否则试验终

止； 

h) 蓄电池按7.1.2.2完全充电； 

i) 以上由 a)到 h)构成一次完整测试循环，完成一个单元按7.4.1进行低温-18 ℃±1 ℃试验； 

j) 放电电流0.6 ICC（A），放电30 s电压不低于7.20 V； 

k) 然后进行下一单元试验。 

7.8.4 循环耐久Ⅲ试验 

7.8.4.1 试验条件 

蓄电池按7.1.2完全充电后，并以7.1.3的方法保持在40 ℃±2 ℃的环境温度中，同时必要时应调整

每个单体蓄电池中电解液面高度至规定位置。 

7.8.4.2 试验过程 

蓄电池按以下步骤进行试验： 

a) 蓄电池以表 7电流放电 1 h； 

b) 再以表 7电流充电 5 h； 

c) 以上由 a)到 b)构成一个完整测试循环；循环 25次为一个周期，完成一个周期后，以表 7 中

电流完全充电，再以表 7中电流进行容量试验，终止电压 10.20 V； 

d) 计算放电容量，当蓄电池容量高于 0.4 Ce 时，进行下一个周期试验，否则试验终止，且不能

计入试验周期。 

注：Ce为最近一次20 hr实际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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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 循环耐久Ⅲ试验过程充放电电流参数 

20 hr 额定容量 60 Ah～90 Ah 91 Ah～220 Ah 

放电电流/A 20 40 

充电电流/A 5 10 

7.8.5 循环耐久Ⅳ试验 

7.8.5.1 试验条件 

蓄电池按7.1.2完全充电后，并以7.1.3的方法保持在40 ℃±2 ℃或75 ℃±3 ℃环境温度中。 

注：40 ℃±2 ℃环境温度试验通用于 A类蓄电池；75 ℃±3 ℃环境温度试验适用于 C类蓄电池。 

7.8.5.2 试验过程 

蓄电池按以下步骤进行试验： 

a) 蓄电池以 25 A±0.1 A电流放电 240 s； 

b) 在 10 s内，以恒流限压进行充电，充电电流 25 A±0.1 A，限压 14.80 V±0.03 V充电 600 s±1 

s； 

c) 以上由 a)到 b)循环 100+120 h； 

d) 蓄电池开路静止 65 h～70 h(静止蓄电池应为完成 b)后进行)， 

e) 完成一个周期在 7.8.5.1的条件下进行起动放电试验； 

f) 放电电流 Icc(A)，放电时间 30 s电压不低于 7.20 V； 

g) 如果 30 s电压低于 7.20 V，则判定电池寿命终止。循环次数是通过各次 30 s放电电压组成的

曲线与 V=7.20 V这一直线的交点来确定。 

7.8.6 循环耐久Ⅴ试验 

7.8.6.1 试验条件 

蓄电池按7.1.2完全充电后，并以7.1.3的方法保持在75 ℃±3 ℃环境温度中。  

7.8.6.2 试验过程 

蓄电池按以下步骤进行试验： 

a) 以 25 A±0.1 A电流放电 18 s； 

b) 以恒压限流进行充电 30 min，电压 14.20 V±0.03 V，最大电流 25 A±0.1 A； 

c) 以 3 A±0.1 A电流放电 15 min； 

d) 以恒压限流进行充电 30 min，电压 14.20 V±0.03 V，最大电流 25 A±0.1 A； 

e) 以 25 A±0.1 A电流放电 18 s； 

f) 以恒压限流进行充电 30 min，电压 14.2 V±0.03 V，最大电流 25 A±0.1 A； 

g) 以 3 A±0.1 A电流放电 15 min； 

h) 以恒压限流进行充电 30 min，电压 14.2 V±0.03 V，最大电流 25 A±0.1 A； 

i) 以 3 A±0.1 A电流放电 15 min； 

j) 以恒压限流进行充电 29 min 24 s，电压 14.20 V±0.03 V，最大电流 25 A±0.1 A； 

k) 注：以上由 a）到 j）进行 6次循环，每次循环所用时间为 3.25 h； 

l) 6次循环之后，以 10 A±0.1 A电流放电 15 min，再以恒压限流进行充电 255 min，电压 14.20 

V±0.03 V最大电流 25 A±0.1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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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以上由 a）到 k）进行 4次循环； 

n) 以上由 a）到 j）进行 4次循环； 

o) 以 10 A±0.1 A电流放电 15 min； 

p) 以恒压限流进行充电 120 min，电压 14.20 V±0.03 V，最大电流 25 A±0.1 A； 

q) 在每次的充电结束至放电开始和放电结束至充电开始之间，允许有 10 s以内的切换时间； 

r) 蓄电池在 75 ℃±3 ℃环境温度中开路静置 28 h至 33 h； 

s) 蓄电池在 75 ℃±3 ℃环境温度中进行放电试验，以 200 A±0.1 A 电流放电至端电压为 7.20 V

或放电时间达到 10 s（两个条件中任意一个先达到就结束放电）。 

7.8.6.3 从 a）到 r）为一个循环单元。 

7.8.6.4 测试过程中以下条件中的一个或多个达到试验测试结束： 

a) 在所有循环充电过程结束时电流大于 15 A； 

b) 在所有循环放电过程端电压不得小于 7.20 V； 

c) 在静置过程中端电压不得小于 12.00 V。 

7.9 水损耗试验 

7.9.1 蓄电池按 7.1.2完全充电，擦净全部表面，干燥并称量质量(W1)到精度±0.05%。 

7.9.2 蓄电池以 7.1.3方法保持在 40 ℃±2 ℃环境温度中。 

7.9.3 蓄电池以 14.40 V±0.05 V恒压充电 500 h。 

7.9.4 擦净全部表面，干燥并称量质量(W2)到精度±0.05%。 

7.9.5 按式(6)计算水损耗量： 

W=（W1-W2）/Cn                    …………………………（6） 

式中： 

W ── 水损耗量，单位为克每安时[g/(A·h)]； 

W1 ── 充电开始时蓄电池质量，单位为克(g)； 

W2 ── 充电后蓄电池质量，单位为克(g)； 

Cn ── 20 hr 额定容量，单位为安时(A·h)。 

7.10 耐振动性能试验 

7.10.1 蓄电池按 7.1.2完全充电后，在 25 ℃±2 ℃环境温度中放置 24 h。 

7.10.2 蓄电池根据结构采用如下固定方式： 

a) 下固定：用 M8螺栓、扭矩为 l5 N·m～25 N·m固定蓄电池在振动台上； 

b) 上固定：用表 4中 X(mm)宽度角铁压紧蓄电池，以 M8螺栓、扭矩为 8 N·m～12 N·m固定蓄电池

在振动台上。 

7.10.3 蓄电池在 30 Hz±2 Hz的频率、最大加速度 G(m/s
2
)，以表 8中值垂直振动 T(h)，振动曲线正

弦曲线。 

7.10.4 振动完成 4 h内，蓄电池不经充电在 25 ℃±2 ℃环境温度中，以 ICC(A)电流放电 30 s记录蓄

电池端电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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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 耐振动性能试验参数 

 
蓄电池类型 

A C B 

角铁宽度 X 15 mm 15 mm 33 mm 

振动时间 T 2 h 2 h 40 h 

振动加速度 G 30 m/s2
 30 m/s2

 50 m/s2
 

7.11 高倍率放电测试（过程检验） 

本试验在常温下进行，蓄电池在化成结束后2天～5天之间，以1.5 ICC（A）电流放电4.5 s，记录

第1.5 s电压和第4.5 s电压，并按式（7）计算电压差： 

                        …………………………（7） 

式中： 

△U ── 放电至 1.5 s 和放电至 4.5 s 时的电压差，单位为伏（V）； 

U1.5 ── 放电至 1.5 s 时的电压，单位为伏（V）； 

U4.5 ── 放电至 4.5 s 时的电压，单位为伏（V）。  

7.12 气密性（过程检验） 

对蓄电池的每一单体充入空气，使其内部气压与大气压力差等于25 kPa，压力计的读数在3 s～5 s

内不用变动。 

7.13 测量仪器的精度 

7.13.1 电气测量 

7.13.1.1 仪表量程 

所用仪表的量程应随被测电流和电压的量值确定，即读数应在量程的后三分之一的范围内。 

7.13.1.2 电压测量 

测量电压用的仪表应是具有不低于0.5级精度的电压表，电压表内阻至少应是1 kΩ/V。 

7.13.1.3 电流测量 

测量电流用的仪表应是具有不低于0.5级精度的电流表。 

注：上述电压、电流的测量也可以采用具有同等精度的其他测量仪器。 

7.13.1.4 电解液密度测量 

测量电解液密度的密度计应具有适当的量程，分度值至少应为0.005 g/cm
3
，密度计的标定精度至少

应为0.005 g/cm
3
。 

7.13.2 温度测量 

测量温度用的温度计应具有适当的量程，其分度值不应大于1 ℃，温度计的标定精度不应低于

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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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3.3 时间测量 

测量时间用的仪表应按时、分、秒分度，至少应具有±1%的准确度。 

7.13.4 尺寸测量 

测量蓄电池外形尺寸的量具应具有1 mm以上的精度。 

7.13.5 质量称重 

称量蓄电池质量的衡器，应具有±0.05%以上的精度。 

8 检验规则 

8.1 检验分类 

检验分为出厂检验、周期检验和型式检验。 

8.2 检验项目和检验周期 

8.2.1 蓄电池出厂检验和周期检验的试验项目、样品数量见表 9。 

表9 出厂检验和周期检验的试验项目、样品数量 

序号 检验分类 试验项目 样品数量 试验周期 

1 

出厂检验 

蓄电池型号、尺寸 抽检 0.5%
a
 

 2 端子尺寸 
逐只检查 

3 端子极性 

6 

周期检验 

容量 

各一只 

每月一次 

7 低温起动能力 每月一次 

8 充电接受能力 每半年一次 

9 荷电保持能力 每年一次 

10 电解液保持能力 每年一次 

11 水损耗 每年一次 

表

912 
周期检验 

耐振动性能 

各一只 

每年一次 

13 高温侵蚀 每年一次 

14 循环耐久 每年一次 

a   
抽检数量不足一只按一只抽样。 

 

8.2.2 蓄电池型式检验的试验项目、样品数量见表 10，蓄电池的型式检验应连续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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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0 型式检验的试验项目、样品数量 

序号 试验项目 
蓄电池编号 

Ⅰ Ⅱ Ⅲ Ⅳ Ⅴ Ⅵ Ⅶ Ⅷ 

1 蓄电池型号、尺寸、端子外观、极性（7.2） × × × × × × × × 

2 气密性（7.12） × × × × × × × × 

3 高倍率放电测试（7.11） × × × × × × × × 

4 容量
b
：（20 hr 容量）或储备容量（7.3.1 或 7.3.2） × × × × × × × × 

5 
低温起动能力：-18 ℃低温起动能力或-29 ℃低温起动能力

c

（7.4.1 或 7.4.2） 

× 

※ 

× 

※ 

× 

※ 

× 

※ 

× 

※ 

×

※ 

×

※ 

×

※ 

6 容量
b
：（20 hr 容量）或储备容量（7.3.1 或 7.3.2） × × × × × × × × 

7 
低温起动能力：-18 ℃低温起动能力或-29 ℃低温起动能力

c

（7.4.1 或 7.4.2） 

× 

※ 

× 

※ 

× 

※ 

× 

※ 

× 

※ 

×

※ 

×

※ 

×

※ 

8 容量
b
：（20 hr 容量）或储备容量（7.3.1 或 7.3.2） × × × × × × × × 

9 充电接受能力（7.5） ×        

10 荷电保持能力（7.6）  ×       

11 电解液保持能力（7.7）  × ×      

12 水损耗
d
（7.9）    ×     

13 耐振动性能（7.10） ×        

14 高温侵蚀（7.8.1）     ×    

15 循环耐久Ⅰ（7.8.2）      ☆
e
   

16 循环耐久Ⅱ（7.8.3）       △
e
  

17 循环耐久Ⅲ（7.8.4）       △
e
  

18 循环耐久Ⅳ（7.8.5）      ☆
e
  ○

e
 

19 循环耐久Ⅴ（7.8.6）        ○
e
 

注：× —— 表示全部蓄电池；※ —— 表示低温蓄电池；☆ —— 表示A类蓄电池；△ —— 表示B类蓄电池；○ 

—— 表示C类蓄电池。 

a   
带液出厂蓄电池不进行“气密性”试验。 

a   
容量试验选用 20 hr 容量或储备容量由制造厂决定。 

b   
“－29 ℃低温起动能力”只适用于对具有“超低温蓄电池”试验。 

c   
正常水损耗蓄电池和阀控式蓄电池不进行“水损耗”试验。 

d   
相同类型蓄电池“循环耐久”试验任选其一。

 

8.3 抽样规则 

8.3.1 同一系列产品中，型式检验抽样规则，应以制造厂上一年度实际产量的统计(以蓄电池只数计)

为依据，抽取产量最大的规格为代表产品。 

8.3.2 当某月确实未生产作为代表产品的规格时，则每月一次试验项目，可抽取该月产量最大的生产

产品进行。 

8.3.3 每半年一次及每年一次的试验项目必须以代表产品进行测试，不得用其他规格的产品代替。 

8.4 判定规则  

8.4.1 凡不依测试数据评定的试验项目，当检验不合格时该项目应判定为不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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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2 凡依测试数据评定的试验项目，均以该项目的测试数据作为判定的依据。 

8.4.3 贮存期试验时，以该项目的三只蓄电池二只符合标准要求作为判定的依据。 

8.4.4 型式检验中试验项目，当检验任何一次合格时，该项目应判定为合格。 

8.4.5 型式检验中当一次抽试不符合要求时，应进行第二次加倍抽试，如仍有一只不符合标准要求，

则应判定为不合格。 

9 标志、包装、运输、贮存 

9.1 标志 

9.1.1 蓄电池产品上应有下列标志： 

a) 制造厂名； 

b) 产品型号； 

c) 制造日期； 

d) 商标； 

e) 极性符号； 

f) 蓄电池分类(详见 3.3，A类蓄电池可省略)； 

g) 电池外壳材料标志(详见 A.1)； 

h) 警示标志(二者任选其一，详见 A.2.1和 A.2.2)。 

9.1.2 包装箱外壁应有下列标志： 

a) 产品名称、型号或规格、数量； 

b) 出厂日期； 

c) 制造厂名和厂址； 

d) 产品的净重及毛重； 

e) 防潮、不准倒置、轻放及带液明示标志。 

9.2 包装 

9.2.1 蓄电池的包装符合防潮及防振的要求。 

9.2.2 包装箱内应装入随同产品供应的文件： 

a) 产品合格证； 

b) 产品使用说明书。 

9.3 运输 

9.3.1 在运输过程中，产品不得受到剧烈机械冲撞和曝晒雨淋，不得倒置。 
9.3.2 在装卸过程中，产品应轻搬轻放，严防摔掷、翻滚、重压。 

9.4 贮存 

9.4.1 产品应贮存在温度为 5 ℃～40 ℃的干燥、清清及通风良好的仓库内。 

9.4.2 应不受阳光直射，离热源(暖气设备等)不得少于 2 m。 

9.4.3 避免与任何液体和有害物质接触，产品内不得掉入任何金属杂质。 

9.4.4 不得倒置及卧放，不得受任何机械冲击或重压。 

10 质量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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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在使用者按照制造厂的使用说明书规定正确安装与使用蓄电池的情况下，蓄电池出厂日期开始计

算 18个月内（出租车电池除外），若因产品质量问题不能正常起动车辆，制造商将在 24小时内给出响

应。 

10.2 应建立出厂产品溯源体系，即在每只蓄电池产品表面设置唯一性编码，并根据编码可追溯到该产

品生产过程重要控制点，对出现的产品质量问题，能够及时进行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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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铅酸蓄电池标志 

A.1 电池外壳材料标志 

见图 A.1。 

 

图A.1  

A.2 警示标志Ⅰ 

见图 A.2。 

 

图A.2  

A.3 尺寸 

见图 A.3。 

 

图A.3  

 

ZHEJI
A
N
G
  M

A
D
E



T/ZZB 1081—2019 

21 

A.4 警示标志Ⅱ 

见图 A.4。 

 

图A.4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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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荷电保持能力试验
	电解液保持能力试验
	将完全充电的蓄电池开路放置在温度25 ℃±5 ℃环境中存放4 h。
	必要时应再次调整每个单体蓄电池中电解液面高度至规定位置。
	对于有液孔塞的蓄电池必须旋紧，然后擦净蓄电池表面。
	蓄电池向前、后、左、右四个方向依次倾斜，每次倾斜间隔时间不小于30 s，倾斜方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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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循环耐久Ⅴ试验
	试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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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损耗试验
	蓄电池按7.1.2完全充电，擦净全部表面，干燥并称量质量(W1)到精度±0.05%。
	蓄电池以7.1.3方法保持在40 ℃±2 ℃环境温度中。
	蓄电池以14.40 V±0.05 V恒压充电500 h。
	擦净全部表面，干燥并称量质量(W2)到精度±0.05%。
	按式(6)计算水损耗量：

	耐振动性能试验
	蓄电池按7.1.2完全充电后，在25 ℃±2 ℃环境温度中放置24 h。
	蓄电池根据结构采用如下固定方式：
	蓄电池在30 Hz±2 Hz的频率、最大加速度 G(m/s2)，以表8中值垂直振动 T(h)，振动曲线正弦曲线。
	振动完成4 h内，蓄电池不经充电在25 ℃±2 ℃环境温度中，以 ICC(A)电流放电30 s记录蓄电池端电压。

	高倍率放电测试（过程检验）
	气密性（过程检验）
	测量仪器的精度
	电气测量
	仪表量程
	电压测量
	电流测量
	电解液密度测量

	温度测量
	时间测量
	尺寸测量
	质量称重


	检验规则
	检验分类
	检验项目和检验周期
	蓄电池出厂检验和周期检验的试验项目、样品数量见表9。
	蓄电池型式检验的试验项目、样品数量见表10，蓄电池的型式检验应连续进行。

	抽样规则
	同一系列产品中，型式检验抽样规则，应以制造厂上一年度实际产量的统计(以蓄电池只数计)为依据，抽取产量最大的规格为代表产品。
	当某月确实未生产作为代表产品的规格时，则每月一次试验项目，可抽取该月产量最大的生产产品进行。
	每半年一次及每年一次的试验项目必须以代表产品进行测试，不得用其他规格的产品代替。

	判定规则
	凡不依测试数据评定的试验项目，当检验不合格时该项目应判定为不合格。
	凡依测试数据评定的试验项目，均以该项目的测试数据作为判定的依据。
	贮存期试验时，以该项目的三只蓄电池二只符合标准要求作为判定的依据。
	型式检验中试验项目，当检验任何一次合格时，该项目应判定为合格。
	型式检验中当一次抽试不符合要求时，应进行第二次加倍抽试，如仍有一只不符合标准要求，则应判定为不合格。


	标志、包装、运输、贮存
	标志
	蓄电池产品上应有下列标志：
	包装箱外壁应有下列标志：

	包装
	蓄电池的包装符合防潮及防振的要求。
	包装箱内应装入随同产品供应的文件：

	运输
	在运输过程中，产品不得受到剧烈机械冲撞和曝晒雨淋，不得倒置。
	在装卸过程中，产品应轻搬轻放，严防摔掷、翻滚、重压。

	贮存
	产品应贮存在温度为5 ℃～40 ℃的干燥、清清及通风良好的仓库内。
	应不受阳光直射，离热源(暖气设备等)不得少于2 m。
	避免与任何液体和有害物质接触，产品内不得掉入任何金属杂质。
	不得倒置及卧放，不得受任何机械冲击或重压。


	质量承诺
	在使用者按照制造厂的使用说明书规定正确安装与使用蓄电池的情况下，蓄电池出厂日期开始计算18个月内（出租车电池除外），若因产品质量问题不能正常起动车辆，制造商将在24小时内给出响应。
	应建立出厂产品溯源体系，即在每只蓄电池产品表面设置唯一性编码，并根据编码可追溯到该产品生产过程重要控制点，对出现的产品质量问题，能够及时进行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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